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分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银行”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对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分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情况及上市后股份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905 号）核准，苏州银行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33,333,334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
上〔2019〕442号）同意，苏州银行于 2019年 8月 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前，苏州银行总股本 3,000,000,000 股，发行后苏州银行总股本 3,333,333,334 股，包
括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00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3,333,334股。

苏州银行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公开发行 5,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简称“苏行转债”，转债
代码 127032； 苏行转债的转股起止日期为 2021年 10月 18 日至 2027 年 4 月 11 日。 2022 年 4 月 22
日，苏州银行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2 年 5 月 10 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按每 10股转增 1股。

截至 2022年 7月 26日， 苏州银行总股本为 3,666,727,087股， 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879,713,994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共计 1,755,135,698 股，占苏州银
行总股本的 47.8665%，共涉及 905名股东，锁定期为自苏州银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 36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2年 8月 2日（星期二）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承诺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第一大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承诺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第一大股东的第一大股东， 承诺

如下：
“（1）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苏州银行回
购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个月内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 6个月。

（3）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苏州银行首次公开
发行 A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4）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公司承诺违规减持苏州银
行股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 如本公司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银行有权扣
留处置应付本公司现金分红中与本公司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用于抵偿本公司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在上述承诺期间，如苏州银行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
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

（二）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合计持股超过 51%以上的股东（除第一大股东外）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
诺

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盛虹集团
有限公司、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苏州海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苏州新浒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苏州市宏利来服饰有限公司、江苏吴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华芳集团有
限公司、 苏州三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苏州银行首次公开
发行 A股前合计持股超过 51%以上的股东（除第一大股东外），承诺如下：

“（1）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苏州银行回
购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公司承诺违规减持苏州银
行股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 如本公司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银行有权扣
留处置应付本公司现金分红中与本公司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用于抵偿本公司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

（三）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持有苏州银行股份的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关于股
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前持有苏州银行股份的时任苏州银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水男、钱锋、后斌
承诺如下：

“（1）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苏州银行回购本
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个月内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 6个月。

（3）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
行 A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4）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出售的股份不
超过持股总数的 50%。

（5）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苏州银行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
苏州银行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
职，则本人将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限制性规定。

（6）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苏州银行股
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银行有权扣留处置
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用于抵偿本
人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作出的上述承
诺。 在上述承诺期间，如苏州银行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
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

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持有苏州银行股份的时任苏州银行监事朱文彪承诺如下：
“（1）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苏州银行回购本
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出售的股份
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50%。

（3）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苏州银行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
苏州银行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
职，则本人将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限制性规定。

（4）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苏州银行股
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银行有权扣留处置
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用于抵偿本
人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作出的上述承
诺。 ”

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持有苏州银行股份的时任苏州银行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钱烨宸承诺
如下：

“（1） 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以下简称“锁定
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苏州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个月内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上述苏州银行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3）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出售的股份不
超过持股总数的 50%。

（4）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的近亲属担任苏州银行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总数的 25%；在本人的近亲属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苏州银行股份。

（5）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
行 A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6）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出资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方
式持有苏州银行任何股份的情形；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不存在被冻结、质押或受到其他权利限制
等影响或可能影响本人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7）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苏州银行股
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银行有权扣留处置
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用于抵偿本
人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本人不因本人的近亲属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所作出的上述承诺。 在上述承诺期间，如苏州银行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

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持有苏州银行股份的时任苏州银行监事近亲属朱文荣承诺如下：
“（1） 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以下简称“锁定

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苏州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出售的股份不
超过持股总数的 50%。

（3）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的近亲属担任苏州银行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总数的 25%；在本人的近亲属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
份。

（4）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出资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方
式持有苏州银行任何股份的情形；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不存在被冻结、质押或受到其他权利限制
等影响或可能影响本人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5）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苏州银行股
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银行有权扣留处置
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用于抵偿本
人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本人不因本人的近亲属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所作出的上述承诺。 在上述承诺期间，如苏州银行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

（四）IPO申报期间新增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苏州银行 IPO申报期间新增股东鲍亚琴、蒋加星、黄宁、毛露琼、何华芳、王海兵、王文敬、费炳锋、

顾秋忠、高建荣、张雪珍、江苏城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金建华承诺如下：
“（1）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本公司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苏州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人/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出资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

代持方式持有苏州银行任何股份的情形；本人/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不存在被冻结、质押或受到
其他权利限制等影响或可能影响本人/本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

苏州银行 IPO 申报期间，通过司法裁决方式受让内部职工股（超过 5 万股）的股东尹云妹承诺如
下：

“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本人所持苏州银行股份转让锁
定期不低于 3年，持股锁定期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出售的股份不
超过持股总数的 50%。 ”

（五）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 5万股的个人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承诺
根据《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财金[2010] 97 号）的规定，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前

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 5万股的个人承诺如下：
“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本人所持苏州银行股份转让锁

定期不低于 3年，持股锁定期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出售的股份不
超过持股总数的 50%。 ”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上市公司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持有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苏州银行资

金的情况，苏州银行也未发生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2年 8月 2日（星期二）。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755,135,698 股，占苏州银行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98.2162%，占苏

州银行总股本的 47.866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905名，其中 18名法人股东、887名自然人股东。
4、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相关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质押股份及 司法
冻结股份 数量合
计

1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30,000,000 330,000,000 -

2 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 214,500,000 214,500,000 -

3 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198,000,000 198,000,000 -

4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 146,300,000 146,300,000 33,250,000

5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 122,267,926 122,267,926 -

6 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 99,000,000 99,000,000 48,400,000

7 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81,400,000 81,400,000 -

8 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0,400,000 70,400,000 -

9 苏州海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293,575 60,293,575 60,291,000

10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55,000,000 55,000,000 50,000,000

11 苏州新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5,000,000 55,000,000 -

12 苏州市宏利来服饰有限公司 50,801,611 50,801,611 -

13 江苏吴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49,922,593 49,922,593 49,922,593

14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49,500,000 49,500,000 49,500,000

15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46,200,000 46,200,000 -

16 苏州三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44,212,586 44,212,586 -

17 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34,614,075 34,614,075 34,614,075

18 作出限售承诺的时任董
监高及其近亲属

张水男 550,000 82,500 -

钱锋 550,000 82,500 -

后斌 550,000 82,500 -

朱文彪 550,000 82,500 -

钱烨宸 432,872 64,930 -

朱文荣 176,000 26,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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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城开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2,949,592 2,949,592 -

高建荣 5,500,000 5,500,000 5,500,000

金建华 5,500,000 5,500,000 -

张雪珍 2,750,000 2,750,000 -

蒋加星 2,466,856 2,466,856 -

顾秋忠 887,237 887,237 -

鲍亚琴 484,817 484,817 -

何华芳 319,440 319,440 -

费炳锋 200,361 200,361 -

毛露琼 101,045 101,045 -

黄宁 94,600 94,600 -

王海兵 80,451 80,451 -

王文敬 66,000 66,000 -

姚联华 200,745 200,745 -

陆惠珍 825,000 825,000 -

张晓娜 330,000 330,000 -

温明华 1,402,500 1,402,500 1,402,500

陶建玉 1,402,500 1,402,500 1,402,500

高佳 440,000 440,000 -

其他 863名自然人股东 142,008,334 21,300,858 967,977

合计 1,878,230,716 1,755,135,698 335,250,645

注 1：质押股份及司法冻结股份数量，系截至 2022年 7月 26日结束后的数据。
注 2：上表仅逐一列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东中的法人股东，其他自然人股东人数较多，为便于

投资者阅读公告，不逐一列示。
注 3：上述作出限售承诺的时任董监高及其近亲属其他 863名自然人股东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为其持有的苏州银行限售股份总数的 15%，产生的不足 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舍掉处理。
注 4：苏州银行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东中，包括现任副行长张水男、现任风险总监兼风险管理部总经

理后斌及曾任董事钱锋、曾任监事朱文彪。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解禁前 变动增减（+�，-�） 本次解禁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879,713,994 -1,755,135,698 124,578,296

国有法人持股 734,800,000 -734,800,000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976,543,839 -975,561,958 981,881

境内自然人持股 168,370,155 -44,773,740 123,596,41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787,013,093 +1,755,135,698 3,542,148,791

三、股份总数 3,666,727,087 - 3,666,727,087

注：上表变动情况系基于 2022年 7月 26日休市后数据，根据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而作出。 最终股
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构为准。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
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作为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前股东所
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苏州银行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
荐机构对苏州银行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王 晓 王玲玲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966 证券简称：苏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2-034
转债代码：127032 转债简称：苏行转债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755,135,698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47.8665%。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8月 2日（星期二）。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情况及上市后股份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9〕905号）核准，本行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33,333,334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9〕442 号）同意，本行于
2019年 8月 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前，本行总股本 3,000,000,000 股，发行后本行总股本 3,333,333,334 股，包括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3,00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3,333,334股。

本行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公开发行了 5,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简称“苏行转债”，转债代
码 127032；苏行转债的转股起止日期为 2021年 10月 18日至 2027年 4月 11日。 2022年 4月 22日，
本行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2年 5月 10 日） 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8 元
（含税），以资本公积按每 10股转增 1股。

截至 2022 年 7 月 26 日， 本行总股本为 3,666,727,087 股， 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879,713,994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共计 1,755,135,698股，占本行总股本
的 47.8665%，共涉及 905名股东，锁定期为自本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个月，该
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2年 8月 2日（星期二）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承诺如下：
（一）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第一大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承诺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本行首次发行 A股前第一大股东，承诺如下：
“（1）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苏州银行回
购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个月内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 6个月。

（3）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苏州银行首次公开
发行 A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4）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公司承诺违规减持苏州银
行股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 如本公司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银行有权扣
留处置应付本公司现金分红中与本公司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用于抵偿本公司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在上述承诺期间，如苏州银行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
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

（二）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合计持股超过 51%以上的股东（除第一大股东外）关于股份锁定期
的承诺

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盛虹集团
有限公司、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苏州海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苏州新浒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苏州市宏利来服饰有限公司、江苏吴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华芳集团有
限公司、 苏州三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合计持股超过 51%以上的股东（除第一大股东外），承诺如下：

“（1）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苏州银行回
购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公司承诺违规减持苏州银
行股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 如本公司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银行有权扣
留处置应付本公司现金分红中与本公司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用于抵偿本公司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

（三）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持有本行股份的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关于股
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承诺

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持有本行股份的时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水男、钱锋、后斌承诺如下：
“（1）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苏州银行回购本
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个月内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 6个月。

（3）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
行 A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4）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出售的股份不
超过持股总数的 50%。

（5）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苏州银行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
苏州银行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
职，则本人将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限制性规定。

（6）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苏州银行股
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银行有权扣留处置
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用于抵偿本
人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作出的上述承
诺。 在上述承诺期间，如苏州银行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
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

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持有本行股份的时任本行监事朱文彪承诺如下：
“（1）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苏州银行回购本
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出售的股份
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50%。

（3）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苏州银行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
苏州银行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
职，则本人将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限制性规定。

（4）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苏州银行股
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银行有权扣留处置
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用于抵偿本
人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作出的上述承
诺。 ”

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持有本行股份的时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钱烨宸承诺如下：
“（1） 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以下简称“锁定

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苏州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个月内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上述苏州银行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3）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出售的股份不
超过持股总数的 50%。

（4）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的近亲属担任苏州银行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总数的 25%；在本人的近亲属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苏州银行股份。

（5）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
行 A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6）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出资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方
式持有苏州银行任何股份的情形；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不存在被冻结、质押或受到其他权利限制
等影响或可能影响本人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7）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苏州银行股
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银行有权扣留处置
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用于抵偿本
人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本人不因本人的近亲属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所作出的上述承诺。 在上述承诺期间，如苏州银行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

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持有本行股份的时任监事近亲属朱文荣承诺如下：
“（1） 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以下简称“锁定

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苏州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出售的股份不
超过持股总数的 50%。

（3）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的近亲属担任苏州银行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总数的 25%；在本人的近亲属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
份。

（4）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出资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方
式持有苏州银行任何股份的情形；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不存在被冻结、质押或受到其他权利限制
等影响或可能影响本人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5）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苏州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苏州银行股
份所得收益归苏州银行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苏州银行，则苏州银行有权扣留处置
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苏州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用于抵偿本
人应向苏州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本人不因本人的近亲属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所作出的上述承诺。 在上述承诺期间，如苏州银行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

（四）本行 IPO申报期间新增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本行 IPO 申报期间，新增股东鲍亚琴、蒋加星、黄宁、毛露琼、何华芳、王海兵、王文敬、费炳锋、顾

秋忠、高建荣、张雪珍、江苏城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金建华承诺如下：
“（1）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本公司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苏州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人/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出资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
代持方式持有苏州银行任何股份的情形；本人/本公司持有的苏州银行股份不存在被冻结、质押或受到
其他权利限制等影响或可能影响本人/本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

本行 IPO申报期间，通过司法裁决方式受让内部职工股（超过 5万股）的股东尹云妹承诺如下：
“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本人所持苏州银行股份转让锁

定期不低于 3年，持股锁定期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出售的股份不
超过持股总数的 50%。 ”

（五）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 5万股的个人关于股份锁定期及股份减持的
承诺

根据《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财金[2010] 97 号）的规定，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前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 5万股的个人承诺如下：

“自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本人所持苏州银行股份转让锁
定期不低于 3年，持股锁定期满后，本人每年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年内出售的股份不
超过持股总数的 50%。 ”

截至本公告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上市公司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之日，持有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本

行也未发生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2年 8月 2日（星期二）。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755,135,698 股，占本行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98.2162%，占本行总

股本的 47.866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905名，其中 18名法人股东、887名自然人股东。
4、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相关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质押股份及司法冻
结股份数量合计

1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30,000,000 330,000,000 -

2 张家港市虹达运输有限公司 214,500,000 214,500,000 -

3 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198,000,000 198,000,000 -

4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 146,300,000 146,300,000 33,250,000

5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 122,267,926 122,267,926 -

6 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 99,000,000 99,000,000 48,400,000

7 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81,400,000 81,400,000 -

8 江苏国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0,400,000 70,400,000 -

9 苏州海竞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293,575 60,293,575 60,291,000

10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55,000,000 55,000,000 50,000,000

11 苏州新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5,000,000 55,000,000 -

12 苏州市宏利来服饰有限公司 50,801,611 50,801,611 -

13 江苏吴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49,922,593 49,922,593 49,922,593

14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49,500,000 49,500,000 49,500,000

15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46,200,000 46,200,000 -

16 苏州三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44,212,586 44,212,586 -

17 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34,614,075 34,614,075 34,614,075

18 作出限售承诺的董
监高及其近亲属

张水男 550,000 82,500 -

钱锋 550,000 82,500 -

后斌 550,000 82,500 -

朱文彪 550,000 82,500 -

钱烨宸 432,872 64,930 -

朱文荣 176,000 26,400 -

19
持股 5 万股以上的
内部职工股和 IPO
申报期间新增股东

江苏城开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2,949,592 2,949,592 -

高建荣 5,500,000 5,500,000 5,500,000

金建华 5,500,000 5,500,000 -

张雪珍 2,750,000 2,750,000 -

蒋加星 2,466,856 2,466,856 -

顾秋忠 887,237 887,237 -

鲍亚琴 484,817 484,817 -

何华芳 319,440 319,440 -

费炳锋 200,361 200,361 -

毛露琼 101,045 101,045 -

黄宁 94,600 94,600 -

王海兵 80,451 80,451 -

王文敬 66,000 66,000 -

姚联华 200,745 200,745 -

陆惠珍 825,000 825,000 -

张晓娜 330,000 330,000 -

温明华 1,402,500 1,402,500 1,402,500

陶建玉 1,402,500 1,402,500 1,402,500

高佳 440,000 440,000 -

其他 863 名自然人股
东 142,008,334 21,300,858 967,977

合计 1,878,230,716 1,755,135,698 335,250,645

注 1：质押股份及司法冻结股份数量，系截至 2022年 7月 26日收市后的数据。
注 2：上表仅逐一列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东中的法人股东，其他自然人股东人数较多，为便于

投资者阅读公告，不逐一列示。
注 3：上述作出限售承诺的时任董监高及其近亲属和其他 863名自然人股东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为其持有的本行限售股份总数的 15%，产生的不足 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舍掉处理。
注 4：本行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东中，包括现任副行长张水男、现任风险总监兼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后

斌及曾任董事钱锋、曾任监事朱文彪。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解禁前 变动增减（+�，-�） 本次解禁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879,713,994 -1,755,135,698 124,578,296

国有法人持股 734,800,000 -734,800,000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976,543,839 -975,561,958 981,881

境内自然人持股 168,370,155 -44,773,740 123,596,41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787,013,093 +1,755,135,698 3,542,148,791

三、股份总数 3,666,727,087 - 3,666,727,087

注：上表变动情况系基于 2022年 7月 26日收市后数据，根据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而作出。 最终股
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构为准。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
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作为苏州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前股东所
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苏州银行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
荐机构对苏州银行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前已发行股份部分解除

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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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立中集团 股票代码 3004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四通新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志国 冯禹淇

电话 0312-5806816 0312-5806816

办公地址 保定市莲池区七一东路 948号立中大厦 保定市莲池区七一东路 948号立中大厦

电子信箱 Lizhiguo@stnm.com.cn fengyuqi@stnm.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051,739,797.06 8,665,285,406.98 1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6,972,892.84 275,476,681.73 0.54%

扣除股权激励摊销费用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2,666,111.64 275,476,681.73 1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11,507,475.59 227,367,887.69 -6.98%

扣除股权激励摊销费用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7,200,694.39 227,367,887.69 1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6,484,848.97 -218,484,938.48 -90.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5 0.47 -4.2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5 0.47 -4.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1% 6.39% -1.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6,076,632,643.05 14,385,616,003.18 1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35,711,048.95 5,067,632,998.85 5.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0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2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东安兄弟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95% 227,971,910 0

臧永兴 境内自然人 5.60% 34,560,000 25,920,000 质押 5,470,000

臧娜 境内自然人 5.25% 32,400,000 24,300,000 质押 5,485,900

臧永建 境内自然人 5.25% 32,400,000 24,300,000

臧亚坤 境内自然人 5.25% 32,400,000 24,300,000

臧立国 境内自然人 4.67% 28,814,400 21,610,800

臧永和 境内自然人 3.50% 21,600,000 16,200,000

臧永奕 境内自然人 3.50% 21,600,000 16,200,000

日本金属株式
会社 境外法人 2.18% 13,435,917.00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1% 9,912,905 0

陈庆会 境内自然人 1.17% 7,192,8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诚新兴产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6,626,380 0

刘霞 境内自然人 0.82% 5,032,800 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64% 3,969,983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创业板
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8% 3,564,640 0

北京迈创环球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3,05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策略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2,987,64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品质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2,220,48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新趋势
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1,946,905 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转型创新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8% 1,731,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股东臧永兴、臧永建、臧娜、臧亚坤、臧立国、臧永奕、臧永和、刘霞、陈庆会均为臧氏家族成员，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臧氏家族，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
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2、为使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股东情况，本次披露前 20名股东以及前 2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事项
（1）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12 号） 核准， 公司向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发行

227,971,910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天津立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向天津多恩新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3,730,003股股份、向深圳红马创业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3,580,497股股
份、向天津立中明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1,680,511股股份、向天津立中拓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1,462,518股股份、向天津立中新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338,603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立中股份 4.52%的股份。 本次发行股份已于 2019年 1月 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并于 2019年 1月 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中，向天津东安发行的 227,971,910股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向多恩新悦、深圳红马、立中明德、立中拓进和立中新锐发行的合计 10,792,132 股股票限售期为
12个月。 2022年 1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号），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 1名，为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227,971,9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951%，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1月 14日。

（2）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事项
2021年 3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79号），同意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注册申请。公司向 13家特定对象发行 17,203,107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999,988.14元。本次发行股份已于 2021年 9月 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
续，并于 2021年 9月 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人数为 13名，限售期为 6个月。2022年 3月 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号），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 13名，其对应的证券账户为 21户，共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17,203,1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84%，上市流通日期
为 2022年 3月 24日。

（3）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事项
2021年 3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79号），同意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注册申请，公司向日本金属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金属”）发行 13,435,917股股份、向北京迈创环球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迈创”）发行 5,890,306股股份、向保定安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定安盛”）发行 2,058,382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保定隆达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已于 2021年 4月 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并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人数为 3名，限售期为 12个月。 2022年 4月 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2-034号），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 3名，共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 21,384,6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661%，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4月 22日。

2、股票质押
截止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普通股股数 443,971,9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1.96%,其中累计质押 10,955,9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47%，占公司

总股本的 1.78%（公告编号：2022-066号）。
3、对外投资
公司于 2022年 2月 8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与黄石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大冶汽车轮毂生产基地项目

投资合同书〉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使用自筹资金投资建设大冶汽车轮毂生产基地项目，进一步提升铝合金车轮的产能，满足市场需求，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6 亿元，公司披露了
《关于公司子公司与黄石大冶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大冶汽车轮毂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合同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号）。 2022年 2月 14日，大冶汽车轮毂生产基地项目完成了工商注册
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公告编号：2022-013号）。

4、权益分派业务
2022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16,956,96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75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 年 5 月 25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 5月 26日。 目前，该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5月 1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号）。
5、签署战略框架协议
2022年 5月 18日，公司与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为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 本协议签署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与铝合金压铸行业领先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公司一体化压铸汽车零部件用免热处理合金材料的研发和应
用，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公告编号：2022-060号）。

6、 股权激励
2022年 2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2022 年 3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并发表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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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年 7月 29日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 2022 年 8 月 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 日


